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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1年 12月 21日  
立法會會議  

 
就 “盡快規管本地倫敦金的投資及場外買賣活動” 

動議的議案  
 
  王國興議員已作出預告，會在 2011年 12月 21日的立法會

會議上，就 “盡快規管本地倫敦金的投資及場外買賣活動 ”動議

議案。現隨文件附上有關的議案。立法會主席已指示應 “按所交來的

原有措辭印載 ”在立法會議程上。  
 
 
 立法會秘書  

 
 
 
 
 

(林鄭寶玲女士代行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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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1年 12月 21日  
立法會會議  
王國興議員就  

“盡快規管本地倫敦金的投資及場外買賣活動 ” 
動議的議案  

 
 

議案措辭  
 
 

近年涉及本地倫敦金場外買賣的投資騙案變本加厲，不少市民被騙

受害，累計損失以逾千萬元計，然而現時本港並沒有任何法例及法

定機構規管本地倫敦金場外買賣，此舉不但令受害人投訴無門，追

討無着，同時也由於從事本地倫敦金場外交易的金融公司及從業員

良莠不齊，利用現時沒有法例規管的空白地帶經營，造成騙案持續

發生，嚴重損害本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聲譽及地位；就此，本會

促請政府盡快研究立法規管本地倫敦金場外買賣活動，將該行業早

日納入正確和健康的經營軌道，保障投資者利益；有關措施應包括： 
 
(一 ) 積極研究制定專門法規及設立法定監管機構，令包括本地

倫敦金場外交易在內的各種貴金屬買賣均受法例監管及保

障；  
 
(二 ) 積極研究推出發牌制度，規管經營上述業務的交易機構，

包括對違反發牌守則的公司進行懲處及檢控；  
 
(三 ) 積極研究將現時金銀業貿易場的從業員自願註冊制度進一

步擴展成整個行業從業員的統一註冊制度，規定沒有註冊

的人士不得進行相關的貴金屬場外交易，從而規範從業員

的專業知識及操守，而在推行統一註冊制度的同時，參考

金銀業貿易場的經驗，為從業員舉辦相關專業知識的培訓

課程，提升從業員的操守和質素；  
 
(四 ) 協助業界制訂投資倫敦金場外買賣的銷售文件範本及程

序，當中包括在簽署投資合約時，銷售人員必須向投資者

明確說明其權利及承擔的責任，以及本地倫敦金場外買賣

所涉及的投資風險；  
 
(五 ) 要求警方深入調查涉及本地倫敦金場外買賣的投資騙案，

並設立專責小組專門跟進，提升執法效率，嚴厲取締有關

騙案；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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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 ) 加強投資者對本地倫敦金場外買賣的教育和資訊，提升公

眾認識本地倫敦金場外買賣的運作細節及風險，加強市民

的警惕性，揭露類似騙案的各種手法。  
 


